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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会计检查院2008年度审计基本方针

日本会计检查院年度工作循环的第一个环节是在每年的9月份确定下一年度审计的基本方针。然后据此制定审计计划，开展书面检查、实地检查、责询，表示审计意见，提出处置要求，将审计报告送到内阁，由内阁提交国会。因此，审计基本方针实际上起着总纲的作用。以下是日本会计检查院2007年9月21日检查官会议通过的2008年度审计基本方针，其中还包括了背景内容。

一、会计检查院的使命

根据宪法，会计检查院独立于内阁，审计每年国家收入和支出的决算，根据法律规定从事审计。会计检查院通过日常审计，对财务活动进行监督，以期做到恰当和合理、纠正差错；根据审计结果，确认国家收入和支出的决算。会计检查院编制审计报告，由内阁提交国会。

二、社会经济的动向等与会计检查院状况回顾

（一）日本社会经济动向与财政现状

近年来，由于少子化、高龄化发展迅速，全球化，信息技术变革及其应用的普及，环境问题制约等因素，社会经济发生着巨大的变化。因此，支持社会经济的行政等系统，亦应作出相应的变化。

日本财政连年发行公债，余额年年增加，2007年年末达到约547兆日元，2007年公债偿还预算达到20兆9千亿日元，约占一般财政年度支出的25%，财政的健全化已成为研究的课题。

另外，政府对经济、财政、行政等各个领域正在进行改革。

（二）会计检查院状况回顾

近年来，预算执行和政策事后检证、说明责任的履行等受到重视，预算制度改革、政策评价及独立行政法人评价、特别会计参考企业会计惯例披露资产负债等一系列措施得以实施。

另外，由于国会对财政控制的充实和强化，引起对预算执行结果的把握及其对以后预算影响重要性的议论。会计检查院根据国会对内阁尽早提交决算的要求，尽可能早地向内阁提交对内阁的审计报告，以此帮助国会尽早进行决算审查，在预算层面体现审计的结果。近年来，根据《国会法》第105条规定对会计检查院提出的要求，会计检查院实施审计，将审计结果报送国会。再者，2005年11月，为了强化和活用审计的机能，以助于充实国会对决算的审查，国会修订了《会计检查院法》，使会计检查院能够扩大审计的对象范围，履行实地检查等相应的义务，随时向国会报告情况。

针对财政健全化课题，在重视对财政事后的检证、预算和政策实施的反映、说明责任的履行等方面，会计检查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国民对审计机能有着很高的期待。

三、2008年度审计的基本方针

会计检查院根据社会经济动向，充分关注国民关心的事项，严格公正地履行职责，以满足国民的期待。

（一）审计重点

根据国家社会经济的动向和财政的现状，重点审计以下几个方面政策的实施情况：社会保障、公共事业、教育及科学技术、防卫、农林水产业、经济合作、中小企业、环境保全、情报通信（IT）。

另外，在存在跨部门政策情况下，对共通以及关联事项，进行跨部门的审计。对社会高度关注事项，采取适当应对措施，必要时随时安排审计。

（二）多视角审计

除了审计是否存在不正当事项，还应考虑对业绩的评价。必要时，对制度是否恰当进行检查。会计检查院对下列内容进行审计：

1．决策列示的预算执行及财务状况揭示的正确性；

2．财务活动有关预算、法律、政令等遵循情况的合规性；

3．事务、事业的完成及预算执行节约支出的经济性；

4．同样的支出取得更大成果，与费用之比取得最大成果的效率性；

5．事务、事业完成及预算执行的结果，达到预期目标的有效性；

6．其他方面必要的审计。

充分开展正确性、合规性审计。近年陆续发现一些部门存在不正当事项，特别要对基本财务活动进行重点检查。另外，要十分关注采用的政府契约方式是否适当、契约对象的选定是否妥当，是否通过公平竞争确保投标、契约事务的竞争性和透明性。再者，近年严峻的经济财政状况，应重视经济性、效率性及有效性的审计。特别是有效性，当事务、事业完成状况及预算执行效果良好时，要对被审计单位自我政策评价等状况进行关注和检查；当事务、事业完成状况及预算执行存在问题时，要彻底查明原因，并探讨改善的对策。

除此之外，为了提高财政的透明性、促进说明责任的履行和事业运营的改善等，对财政相关的国家决算进行分析和评价，对特别会计、独立行政法人等财务状况进行审计。另外，对参考企业会计惯例做成的特别会计财务资料进行检查，关注公共会计相关课题，对其进行检查和探讨。

（三）对内部控制状况的检查

关注被审计单位确保其财务活动恰当、合理有关的内部监查、内部牵制等内部控制状况，对其实效性进行检查。另外，为了使内部控制充分确保财务活动的恰当、合理，必要时提出改善内部控制的适当建议。

（四）后续检查

为了确保被审计单位不适当、不合理财务活动得到纠正，防止其再度发生，使审计结果确实在预算编制、执行及事业运营中体现出实际效果，应对被审计单位的改进情况继续进行检查。

另外，审计报告揭示的不适当财务活动相关问题，对其他被审计单位同类问题的纠正情况，必要时也要进行适当的检查。

（五）与国会的协作

    要经常关注国会对审计项目相关的审议状况。在国会要求对事项进行审计的情况下，要十分关注国会对该项目的审查及要求中提出的调查必要性的内容。

（六）审计能力的提升

    为应对社会经济的复杂化及伴随的财政变化，必须开发新的审计方法，以提高审计的能力充实审计。

要开展审计手段、审计领域多样化调查研究，培养和扩充能胜任专门领域审计的人才，推进IT审计，活用审计手段，以期对财务活动相关事务、事业，进行全面深入的审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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